
附件5
**市州关于**年**季度零星城镇建设用地

矢量数据备案的报告（模板）

省自然资源厅：

依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3〕193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成果数据汇交更新的函》（自然资办函〔2023〕2319号）、《甘肃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版）>的通知》（甘资发〔202*〕***号）相关要求。经我局认真审查，***市***县零星城镇建设用地布局方案符合规定。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通过部系统质检
***市***县零星城镇建设用地布局方案通过了“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质检，调入调出统计表与矢量一致，符合汇交要求。

二、符合优化规则

根据***号文规定，城镇建设用地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布局共种情形。***市***县使用了其中*种情形，城镇建设用地调入面积***亩，符合优化规则。

其中：符合第一种情形“具有城镇服务功能的城镇组团间道路、停车场和确需零星布局的交通站场等项目用地”，零星城镇建设用地调入面积为***亩。
调整后的城镇开发边界与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不交叉不重叠。

三、符合等量置换规则

根据部193号文规定：“涉及的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纳入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统筹核算，等量缩减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新增城镇建设用地，确保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不突破。”经审查，***市***县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均未突破，均涉及调入和调出。

（一）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未增加。***市***县总调出规模***亩，总调入规模***亩，总调入规模不大于总调出规模。

（二）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未突破。***市***县总调出增量规模***亩，总调入增量规模***亩，总调入增量规模不大于总调出增量规模。

（三）现状城镇建设用地未调出。***市***县未调出2020年和最新年度变更调查数据中的现状城镇建设用地。

（四）累计调入规模未突破***市***县城镇开发边界内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10%。

四、空间合理性

经审查，调整后的城镇开发边界避让了河流、湖泊、湿地等自然要素，不侵占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空间格局，不涉及地质灾害极高和高风险区等不适宜建设区域。

附件：1.*市*年*季度零星城镇建设用地布局方案
2.*市*年*季度零星城镇建设用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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